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本科生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校园经历激励办法

为落实学院人才培养国际化发展战略，拓宽学生国际视野，鼓励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赴国（境）内外高校交流学习，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本科生第二校园经历经费资助办法》（浙工大发〔2016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 本方案所指“第二校园经历”是指我校本科生经学校、学院选拔与组织，到国（境）内外其他高校进行一定时间的交流学习的经历。
第二条  “第二校园经历”学生的申请条件、程序及其管理按《浙江工业大学关于本科学生赴境内外高校交流学习的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三条  对于符合学校“第二校园经历”经费资助的学生，按照《浙江工业大学本科生第二校园经历经费资助办法》执行。
第四条  面向符合学校“第二校园经历”经费资助的学生，学院设立院国际交流奖学金，由学生向学院申请，评选后予以额外资助，资助标准和名额如下：在国（境）外高校交流学习时间1个月（含）以上的，并取得交流学习经历证明；交流学习在亚洲地区，资助总金额不超过每人6000元人民币，资助人数不超30人；交流学习在亚洲以外地区，则资助总金额不超过每人9000元人民币，资助人数不超过10人。
第五条  对于在各类语言考试中取得相应成绩的学生可向学院申请“语言考试奖学金”。具体奖励标准如下：
1.雅思考试（学术类）总分6.5分及以上（单科不低于5.5分）、托福考试总分90分及以上（阅读和写作不低于20分）、日语等级考试(JLPT)1级的学生，可申请奖励全额相应考试项目的报名费用。 
2.雅思考试（学术类）总分6.0分及以上（单科不低于5.5分）、托福考试总分80分及以上（阅读和写作不低于20分）、日语等级考试(JLPT)2级的学生，可申请奖励50%相应考试项目的报名费用。
第六条 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第二校园经历经费资助只享有一次机会。如有通过学校其他途径（如海外高校提供的项目奖学金、国家留学基金委通过提供的奖学金等）获得留学资助的，则不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资助。在读期间，“语言考试奖学金”奖励每位学生仅享有一次申请机会；若语言考试成绩达到全额奖励标准的学生此前已获得相关奖励，可申请差额奖励（差额奖励=本次相应考试项目的报名费用-此前已获得相关奖励金额）。
第七条  学生“第二校园经历”经费资助申请办理流程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申请学校“第二校园经历”经费资助的，须由学生本人持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的“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学生第二经历学习申请表”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（交通费、学费等票据），报教务处审核后，到计财处办理经费资助手续。申请学院“第二校园经历”国际交流奖学金的，须由学生本人根据学院公布的评选流程和评选办法，提交申请材料，具体流程和评选办法另行通知。
2.“语言考试奖学金”须由学生本人持相关证明材料，在每年5月、12月向学院申请，具体申请方式以学院通知为准。
第八条 学院“第二校园经历”国际交流奖学金资助经费由学院各类社会奖学金、教育基金和学院奖学金支持，其中各教育基金参照相应的协议条款执行。
第九条  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实行。本方案解释权属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。

